
办理户外广告及招牌设置证材料告知书

	申请条件
	一、取得户外广告发布权和《户外广告登记证》后方可发布户外广告，方能进行设置。二、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广告设置的项目；三、项目符合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规范。

	 申请人应

提交的材料
	申请书、门牌证复印件；

发布者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相关证明文件；

代理发布户外广告的广告公司经营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广告经营许可证或者广告单位资质等级证书；

场地使用权属证明（房产证及租房合同复印件）；

设置的形式和范围及现状图和效果图各2份（标注广告设置尺寸）；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维护措施说明；

可能影响交通、绿化、电力等公共设施使用和消防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提交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

利用市政公共设施、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或者占用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提交特许经营权协议；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办理程序
	一、申请单位携户外广告效果图、现状图向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出设置申请，领取《户外广告及招牌设置登记证》申请表及所需材料告知书；

二、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实地踏勘并审核户外广告效果图；

三、报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审批；

四、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核发《户外广告及招牌设置登记证》。



	办理时限
	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联系电话
	0692-3028695、3027353



